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27號

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Ａ○○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  律師

            林維哲  律師

被      告  ○○市政府○市局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黃錦先             

            吳敏慧             

            李岱霖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2號復審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公務人員，其於民國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提出性

騷擾申訴，主張於112年3月31日中午12時50分許，原告在辦

公室內坐在自己座位上，同單位主管（卷內代號112B010S0

1，下稱甲）突然從原告座位後方出現摸其胸部，原告驚慌

起身後，甲以身體緊貼著其背部，原告試圖離開該處，遭甲

擋住出口，其感到驚恐與不舒服。被告受理後，依「○○市

政府○○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下稱被告性騷擾

申訴要點）第5點、第8點規定，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

組（下稱調查小組），並指派其中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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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調查報告，於112年7月3日經提交被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

查評議會議（下稱系爭評議會）審議，認甲性騷擾行為不成

立，被告並以112年7月7日○市○○人字第00000000000號函

（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

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甲為原告之直屬長官，於112年3月25日原告遭甲無故咆哮，

甲因原告檢舉其職場霸凌，○○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下稱

副處長）丁○○告知與提醒甲要妥善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

的誤會或衝突。然於112年3月31日午休期間，在辦公室大門

關閉、光線昏暗之環境，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

之原告座位左後方至原告座位後方，伸手從原告肩膀往前胸

觸摸欲叫醒原告，甲之行為並非一般善良風俗應有之舉措。

甲發現原告受驚嚇後，未察覺其行狀不妥，仍滯留於原告所

在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並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

體，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裝有蘋果之麵包店紙

袋，並表示「妳拿去…。」，致原告抗拒接受時身體背部與

甲身體近距離接觸。於一般正常人之理解下，於個人中午午

休時間，非有緊急急迫情事，任何人均不希望被打擾才是，

甲竟於明知原告處於休息狀態下，仍貿然自原告座位後方接

近原告，且手持紙袋置放於原告桌上，顯見甲有以身體及手

部接近原告身體之行為。甲接近原告之行為，目的係放置紙

袋至原告桌上，則甲之行為有碰觸原告身體之可能，無法推

諉為不知，卻仍靠近原告，顯有碰觸原告身體之未必故意，

足認甲有對原告進行與性有關之冒犯行為，甲係利用欲表達

道歉之外觀行為，製造對原告之敵意環境。騷擾防治首重受

害人自主尊嚴與個人認知感受，甲上揭舉措，原告確實感受

被冒犯及不舒服，且於甲欲對原告表達歉意之情狀下，甲對

於原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利之尊重，不應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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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甲以自己身體緊貼原

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

冒犯行為存在，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又性騷擾之認

定，應由被害人感受出發，以「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或

「該被害人獨有的感受」為標準，因此，性騷擾事實有無之

判斷，應著重於敵意環境有無之判斷。從任何一般人之角

度，適處於午休時間，身處在關燈關門的辦公室內，不會貿

然從他人座位背後接近，而甲卻在此等情境中，貿然從原告

座位後面接近，堪認甲有造成敵意環境之行為，符合合理被

害人原則。又調查報告係以原告「事發後之行為」，作為認

定未符合理被害人原則，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於法有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於調查小組2次訪談時，就甲之行為，第一次稱不知道

怎麼摸，有摸到原告的手，原告站起來後甲身體貼著原告的

身體，第二次稱則為抓住原告的手要塞東西給原告，並增加

貼背時後面有硬硬的感覺說明。就有無看見甲拿東西之行

為，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店名Pa

sadena）的紙袋。就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耳機

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等

語。有關摸手部分，乃係原告申訴書所未提及，故原告於申

訴書之記載、訪談時第一、二次陳述，前後互有不一致。且

原告提供事發後與其配偶之通話內容，顯示原告當下有看到

甲有拿一袋東西給原告，也有聽到甲說話，向配偶表示是因

為有人突然自其背後出現被驚嚇到，言談期間語氣冷靜平

和，完全未提到甲之性騷擾行為，是自原告上開陳述，足認

甲稱當時係想送東西給原告，對甲之前行為向原告道歉等情

相符。倘原告所稱被性騷擾當下情緒有如此大的波動，為何

在隨後的對話中，卻無絲毫被提及，難認符合合理被害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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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檢視原告當時側錄到雙方對話內容，甲最初說「主任跟你對

不起啦，這個請你」等語觀之，甲主張係為致歉前往原告座

位非屬虛偽，倘此為真，甲是否會在道歉之際，另為性騷擾

行為，在無積極事證為佐之狀況下，恐難想像。且依原告所

述其將錄音筆掛於胸前，依該錄音音量判斷之，原告聲音清

楚宏亮，甲聲音微弱，似有相當距離，倘甲有自原告後背貼

身狀況，甲之音量不至於如此，基於明確合理法則，難認原

告所述為真。另經原告表示其遭甲咆哮後，害怕感一直存

在，擔心甲何時會再度對其辱罵，而政風處於案發後下午2

時，要求原告回想於112年3月25日遭甲辱罵之內容並以書面

呈現時，令原告痛苦去電告知配偶，嗣後害怕之感受持續不

斷放大、發酵，導致持續哭泣的情緒反應，始符合原告情緒

狀況之脈絡，既無法排除原告情緒波動與職場霸凌無關，原

告所提出事後哭泣之錄音即不能逕認為係原告遭受性騷擾後

之情緒反應。又甲陳述於112年3月28日副處長丁○○就同年

月25日遭申訴職場霸凌事件進行訪談，提醒甲要控制情緒並

向原告道歉，甲於112年3月31日中午在其他同仁建議下買水

果向原告致歉，依錄音紀錄內容，原告當時所稱「不要、不

要這樣」之語，應可認係推辭不接受甲道歉，尚難據以認定

甲之行為該當性騷擾行為。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認定性騷擾不成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人事資料（復審卷第126

至132頁）、原告申訴書（處分卷第51頁）、調查報告（本

院卷第29至62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

第139至14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及復審決定（本

院卷第65至78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1.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別工作平等法（112年8月

16日修正並公布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

　⑴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

適用之。……」

　⑵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

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

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

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

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

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

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

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⑶第13條第1、3項：「（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2.行為時（109年4月6日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下稱性騷擾申訴準則，依性工法第13

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7條第1、2項：「（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

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

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

性別之相當比例。」

　⑵第9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

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⑶第10條：「（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

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3.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⑴第2點：「本要點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局員工之性騷

擾事件。」

　⑵第5點：「（第1項）本局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

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

組），負貴處理申訴事件。（第2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

人，由人事室於簽辦處理申訴事件時，一併提出委員之遴選

參考名單……簽請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

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第3項）調查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

由召集人指定人代理之，並應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

決於主席。」

  ⑶第8點：「本局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一）接獲申訴

事件，應於14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二）確認受理之申訴事

件，召集人應於7日内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

調查。（三）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

他人格法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

組評議。（四）評議時，應事前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必要

時並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說明。

（五）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評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

決定。決定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

定不成立者，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

（六）申訴決定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移請相

關單位依規定辦理。（七）申訴事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3個

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㈢得心證理由：　

　1.依行為時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

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行為時（112年8月16

日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

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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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可知，適用性工法者，除有上開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

第12條（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姓名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第24條（違反第12條規定之行政處罰）及第

25條（乘機性騷擾之刑事責任及其屬告訴乃論之罪）之例外

情形，原則上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查本件公務人員

職場性騷擾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核與行為時性騷擾

防治法第12條、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適用無涉，是本件尚

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而應適用行為時性工法相關規定，

先予敘明。

　2.而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人須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始足當

之。換言之，若依當時情境，難認行為人所為係屬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行為，即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符。

又依上開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認定，除

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

詞、行為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相對人之主觀

認知。而相對人之主觀認知則須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

視，必須符合客觀合理性而非出於個人特殊原因或對行為人

之嫌惡感。復依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2點、第5點、第8點

等規定，性騷擾事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為被告員工，被害人得

向被告提出申訴，被告受理申訴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

組，辦理關於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置委員

5至9人，由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

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並由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作

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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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查被告於112年4月11日接獲所屬公務員即原告提出之性騷擾

申訴後，即組成調查小組，辦理本案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

事項，調查小組由局長指派委員7人，並指派3名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啟動調查程序，於112年5月8日及16日分別訪談原

告、甲及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嗣原告於同年月31日提出專

案小組○委員迴避申請書，經調查小組同意准予○委員迴避

後，另行重組調查小組委員7人，其中女性委員4人，另外聘

委員專家學者4人，並指派3名委員（2女1男）組成專案小組

重啟調查程序，該小組於同年6月5日再次對原告進行訪談，

經原告同意後援用前二次（排除○委員提問部分）之訪談紀

錄，專案小組調查結束後作成之調查報告提交調查小組審

查，被告於112年7月3日召開系爭評議會，除2名非外聘委員

請假外，其餘委員（4女1男）均出席會議，評議後作成甲不

成立性騷擾行為之決議，被告依此決議結論作成原處分等

情，此有原告迴避申請書（復審卷第249至251頁）、原告11

2年6月5日訪談紀錄（復審卷第332至397頁）、系爭評議會

會議紀錄及簽到簿（本院卷第139、140頁）在卷可稽。足認

調查小組之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符合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第5點及第8點規定，是被告針對原告性騷擾申訴所進行之調

查、審議程序，核無程序瑕疵，亦與行為時性工法所建構之

正當行政程序無違。

　4.原告雖主張：案發當日午休時，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

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繞到原告後方，從原告肩膀往前胸

觸摸，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紙袋，甲以自己身

體貼近原告身體，滯留原告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云

云。惟審酌此類涉嫌觸摸他人身體之性騷擾事件類型，事實

面上常因發生時間短瞬、被害人身體未留下明顯跡證等事件

特徵，加上直接證據不足，不易還原事實全貌。判斷被害人

指述行為人對其觸摸身體之性騷擾行為是否成立，必須考量

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及當事人之關係，依社會常情就整體

證據資料為綜合評價，以判斷被害人之指訴及行為人之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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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悖離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不得僅依臆測推斷遽予認

定。經查：

　⑴原告於112年4月11日性騷擾申訴書（復審卷第234頁）記

載：「當時約中午12點50分，燈跟大門都是關的，我坐在位

子上，準備趴著休息。他突然從我身後出現，摸了我的胸

部，我嚇了一大跳，非常驚恐。後來我站起來，他居然整著

身子貼著我的背部，我當時極度害怕，非常不舒服，而且一

直拒絕他。我試圖要走出去，他還擋住我的出口。」等情。

依辦公室現場照片及原告手繪之位置圖（復審卷第443頁、

本院卷第81頁）所示，甲之主任辦公室係位於原告辦公室左

側，甲係從原告座位之左方座位（該座位為同事戊○○座

位）處靠近原告，而原告座位右方為走道，其座位正後方有

一柱子。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253

頁）陳稱：我後面有一大片的柱子，座位旁邊是一台電風

扇，左邊有一個木柱、木椅子，電風扇其實卡住我左邊的出

口，甲突然跑過來，就摸了我，我不知道，甲不知道是怎麼

摸的，就這樣摸到我的手，後來甲過來我旁邊，我站起來，

甲一直弄東西，我不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麼等語，另於112

年6月5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335、344至345頁）陳述：

燈關了之下，那個OA，我坐在裡面，甲就從戊○○位置突然

過來，然後甲就從我的後面，從我的左肩膀這邊繞到我的右

肩膀這邊，從後面繞，然後甲的手從右肩膀摸到我的胸部，

我要出去是往右，因為左邊，其實我的椅子已經往後拉了，

我一定是往右，我不可能，椅子會堵住等語。足見原告座位

後方有一大柱子且左後方物品較多，空間相當狹窄，以致於

原告將椅子往後拉，其座位左後方已無空間可供移動；而案

發當時原告趴在座位上，殊難想像甲可從原告座位左後方狹

窄空間疾行至原告座位正後方、瞬間移動至原告座位右後

方，以手向座椅前方之原告進行肢體接觸，且原告座位右方

即為辦公室走道，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來，難認甲有阻擋原

告出口動線而不讓原告離開之情事；況依原告所述其座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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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空間甚小，尤其是原告座椅向後拉時幾乎無空間，亦難認

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繞至原告右後方，觸碰其右側肩膀、胸

部或阻擋原告離去之事。再參以原告所提其與甲於案發時錄

音內容（復審卷第202頁），該錄音雖無法紀錄甲之完整動

作，惟就其二人談話音量顯示，甲音量過小無法錄得其聲

音，僅部分語句可辨識，而原告聲音宏亮、音量非低，且原

告於案發後向其配偶轉述甲向其表達歉意之語（本院卷第20

9至210頁），可認甲與原告間談話之音量係足以耳聞的音

量，再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隨時都掛在身上等語（復審

卷第268頁），衡情倘如原告所述甲係站在原告座位後方之

狹窄空間，以肢體接觸原告並以身體貼緊原告背部之狀況，

則以原告係將錄音設備掛在身上收錄現場聲音乙節觀之，甲

聲音音量絕無可能如此微弱，合理推估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

離。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與事實相符，尚無可採。

是自難單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甲有性騷擾行為之事實。

　⑵再細繹前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男）：主任跟你

對不起啦，這個請你……（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

要，不要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要，我不要，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

你不要這樣子……。（男）：你這樣子，我會很難過……

（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你不要這樣子……」等語，及參酌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

偶之對話內容：因為燈關了，電腦螢幕其實看的到後面，我

看到後面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我快嚇死了，發現是甲，從

戊○○那邊過來，甲就拿了一袋東西，那時候我趴著，甲就

拿了一袋東西跟我說，就要給我就對了，我就說我不要，甲

就跟我說，你這樣我會很難過，我說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

樣子，然後我就出去把門打開，離開我的位子，甲就摸摸鼻

子說「好好好你休息」，我怎麼會知道，甲就拿了一袋東

西，我有錄到，我是怕甲說要和事佬，然後我不肯接受，甲

要找誰誰誰，把我找上去，兩個在那邊對講，我都快被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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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甲就拿一袋帕莎蒂娜的袋子，裡面裝了東西（嘆氣）等

情。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提其此事，言談間語氣平和，對

話內容仍著重前於112年3月25日發生之職場霸凌案，完全未

提及甫發生甲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之事，而觀原告所述其表示

「不要」之反應，應可認係堅決推辭、絕不接受甲對於職場

霸凌案之道歉及所給予之紙袋（內裝蘋果）。考量本案發生

之背景，甲連續2年對原告為考績乙等之評定，甲與原告於1

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衝突，甲遭原告向上級檢舉職場霸

凌，被告啟動職場霸凌案之調查程序，故上級長官即副處長

丁○○要求甲妥善處理此事，足認甲案發時係因先前與原告

發生之衝突，基於修復二人關係之善意，或希冀原告能撤回

職場霸凌案申訴，以贈與禮品（蘋果）之方式表達歉意並與

原告達成和解，衡以常理，殊難想像甲開口向原告道歉之同

時復另為性騷擾之舉，且甲係向原告為遞送內裝有蘋果的紙

袋之行為，其目的與「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與性或

性別有關」無涉，尚難認定甲之行為具有性意圖或有性關聯

性而構成性騷擾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5.另原告主張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以自己

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為無證據

足以證明甲之行為存在而認定不成立性騷擾，其認定違反明

確合理法則云云。然性騷擾事件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下所

發生時，此類案件之案發經過本有其秘密不公開之特性，通

常僅有被害人之指述為認定加害人犯罪事實有無之直接證

據，由於是不愉快之經驗，有時被害人會選擇遺忘，藉此讓

自己忘記痛苦，因此於事發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憶陳述，難

免會發生記憶不復如前清晰之情況，是就案件相關細節事

項，先後陳述若有差異或矛盾，衡諸事理，自有可能，應就

被害人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並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證據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評價

取捨。本件依調查報告之記載（本院卷第54頁）略以：就摸

手的部分，原告申訴書完全未提及，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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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調查訪談及112年6月5日第二次調查訪談時，第一次

陳述係稱不知道甲怎麽摸，第二次陳述則為甲抓住我的手要

塞東西給我；就有無看見甲塞東西之陳述，第一次稱完全不

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的紙袋；關於有無聽見甲說話

內容，第一次稱戴著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最後有聽

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因認原告於申訴書及本案訪談時

所為之陳述，並非一致等情，核與上開訪談紀錄（復審卷第

253、269、336、341頁）相符，是其認定並非悖於事實，應

予採憑。上開專案小組對原告調查時所詢問事項，與甲有無

性騷擾行為之認定具有高度關聯性，實非枝微末節之事，原

告遺忘、錯誤之可能性甚低，且原告針對其陳述不一致部

分，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補充說明，自難單憑原告之片面指

述，遽為不利甲之認定。況原告指稱甲對其有性騷擾行為，

除陳述情節有諸多歧異外，原告於第二次訪談，距離案發時

間已2個多月，陳述內容卻較案發時或第一次訪談時更為詳

盡，此觀上開訪談紀錄甚明，顯與常情有違。是調查報告認

原告指述內容先後不符，其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可信度有

疑，尚屬合理，難認無據。

　6.原告另主張甲之行為，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調查

報告以「合理被害人」作為認定原告陳述之性騷擾事實是否

存在之依據，已有違誤，一般人處於相同條件下，甲於關

燈、關門、僅有二人的辦公室環境內，貿然從原告座位背後

接近，難認甲之行為無造成敵意環境云云。所謂合理被害人

標準，係指自被害人之觀點，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

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行是否有被騷擾之感受，非謂具

有性意味之言行，如對團體中相對多數之人未造成負面觀

感，即可無視少數人之主觀感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

字第398號判決參照）。易言之，若依當時情境，客觀上難

認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縱使被害人感受為

性騷擾，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所定要件不符。有關政風

室即原告辦公室關燈及關門之情形，原告112年5月8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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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陳稱：午休時間到了，看誰最後進來的會關燈、關門，燈

幾乎都是我關，我會比較早休息，大家都在裡面了，我就會

把門關好，但325（註：指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霸凌案

件）以後我都不會關等語（復審卷第261、263頁），核與專

案小組對於同一辦公室人員A、B、C訪談內容大致相符（本

院卷第57至58頁），足見該辦公室午休期間關燈及關門乃屬

常態，縱使112年3月31日午休時為甲所為，亦無違反常情。

另依事件背景及原告與甲之關係，甲於112年3月25日對於原

告咆哮，經原告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甲遭其上級長官約談

並要求妥善處理此事，甲於遞送紙袋時一開口即向原告表明

歉意，原告當場聽到甲向其致歉，立即意識到甲係因職場霸

凌案之事向其道歉，並強烈拒絕甲之道歉，此觀上揭原告與

甲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與其配偶電話錄音譯文內容甚明，

復參酌原告提出其於案發現場側錄之錄音檔，甲聲音音量甚

小，佐以原告自述其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左後方有電風扇

等物品，空間相當狹小，依當時情境，應可推知甲自原告座

位左後方接近原告並遞送裝有蘋果之紙袋予原告時，二人間

應保有相當距離，自一般人的角度為評價，尚難認甲之言詞

或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意圖而營造敵意環境使人遭受性騷擾

之感受。至於甲選擇午休時間辦公室無第三人時接近原告遞

送紙袋，係為避免公開場合道歉之尷尬，甲於此情境下突然

接近原告座位，致原告受到驚嚇，甲之行為雖有檢討改進之

處，惟此與其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乃屬二事。從而原告此

部分主張，仍無足據為不利於甲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依本件事件發生之背景、工

作環境、當事人關係、甲與原告之言詞、動作、認知等事

項，尚乏證據證明甲對原告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原處分因此

為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結論，尚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

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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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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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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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27號
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Ａ○○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  律師
            林維哲  律師
被      告  ○○市政府○市局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黃錦先              
            吳敏慧              
            李岱霖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2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公務人員，其於民國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於112年3月31日中午12時50分許，原告在辦公室內坐在自己座位上，同單位主管（卷內代號112B010S01，下稱甲）突然從原告座位後方出現摸其胸部，原告驚慌起身後，甲以身體緊貼著其背部，原告試圖離開該處，遭甲擋住出口，其感到驚恐與不舒服。被告受理後，依「○○市政府○○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下稱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第8點規定，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並指派其中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於112年7月3日經提交被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查評議會議（下稱系爭評議會）審議，認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被告並以112年7月7日○市○○人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甲為原告之直屬長官，於112年3月25日原告遭甲無故咆哮，甲因原告檢舉其職場霸凌，○○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下稱副處長）丁○○告知與提醒甲要妥善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或衝突。然於112年3月31日午休期間，在辦公室大門關閉、光線昏暗之環境，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至原告座位後方，伸手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欲叫醒原告，甲之行為並非一般善良風俗應有之舉措。甲發現原告受驚嚇後，未察覺其行狀不妥，仍滯留於原告所在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並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裝有蘋果之麵包店紙袋，並表示「妳拿去…。」，致原告抗拒接受時身體背部與甲身體近距離接觸。於一般正常人之理解下，於個人中午午休時間，非有緊急急迫情事，任何人均不希望被打擾才是，甲竟於明知原告處於休息狀態下，仍貿然自原告座位後方接近原告，且手持紙袋置放於原告桌上，顯見甲有以身體及手部接近原告身體之行為。甲接近原告之行為，目的係放置紙袋至原告桌上，則甲之行為有碰觸原告身體之可能，無法推諉為不知，卻仍靠近原告，顯有碰觸原告身體之未必故意，足認甲有對原告進行與性有關之冒犯行為，甲係利用欲表達道歉之外觀行為，製造對原告之敵意環境。騷擾防治首重受害人自主尊嚴與個人認知感受，甲上揭舉措，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且於甲欲對原告表達歉意之情狀下，甲對於原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利之尊重，不應退縮。
  2.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甲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冒犯行為存在，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又性騷擾之認定，應由被害人感受出發，以「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或「該被害人獨有的感受」為標準，因此，性騷擾事實有無之判斷，應著重於敵意環境有無之判斷。從任何一般人之角度，適處於午休時間，身處在關燈關門的辦公室內，不會貿然從他人座位背後接近，而甲卻在此等情境中，貿然從原告座位後面接近，堪認甲有造成敵意環境之行為，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又調查報告係以原告「事發後之行為」，作為認定未符合理被害人原則，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於法有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於調查小組2次訪談時，就甲之行為，第一次稱不知道怎麼摸，有摸到原告的手，原告站起來後甲身體貼著原告的身體，第二次稱則為抓住原告的手要塞東西給原告，並增加貼背時後面有硬硬的感覺說明。就有無看見甲拿東西之行為，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店名Pasadena）的紙袋。就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等語。有關摸手部分，乃係原告申訴書所未提及，故原告於申訴書之記載、訪談時第一、二次陳述，前後互有不一致。且原告提供事發後與其配偶之通話內容，顯示原告當下有看到甲有拿一袋東西給原告，也有聽到甲說話，向配偶表示是因為有人突然自其背後出現被驚嚇到，言談期間語氣冷靜平和，完全未提到甲之性騷擾行為，是自原告上開陳述，足認甲稱當時係想送東西給原告，對甲之前行為向原告道歉等情相符。倘原告所稱被性騷擾當下情緒有如此大的波動，為何在隨後的對話中，卻無絲毫被提及，難認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
　2.檢視原告當時側錄到雙方對話內容，甲最初說「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等語觀之，甲主張係為致歉前往原告座位非屬虛偽，倘此為真，甲是否會在道歉之際，另為性騷擾行為，在無積極事證為佐之狀況下，恐難想像。且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掛於胸前，依該錄音音量判斷之，原告聲音清楚宏亮，甲聲音微弱，似有相當距離，倘甲有自原告後背貼身狀況，甲之音量不至於如此，基於明確合理法則，難認原告所述為真。另經原告表示其遭甲咆哮後，害怕感一直存在，擔心甲何時會再度對其辱罵，而政風處於案發後下午2時，要求原告回想於112年3月25日遭甲辱罵之內容並以書面呈現時，令原告痛苦去電告知配偶，嗣後害怕之感受持續不斷放大、發酵，導致持續哭泣的情緒反應，始符合原告情緒狀況之脈絡，既無法排除原告情緒波動與職場霸凌無關，原告所提出事後哭泣之錄音即不能逕認為係原告遭受性騷擾後之情緒反應。又甲陳述於112年3月28日副處長丁○○就同年月25日遭申訴職場霸凌事件進行訪談，提醒甲要控制情緒並向原告道歉，甲於112年3月31日中午在其他同仁建議下買水果向原告致歉，依錄音紀錄內容，原告當時所稱「不要、不要這樣」之語，應可認係推辭不接受甲道歉，尚難據以認定甲之行為該當性騷擾行為。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認定性騷擾不成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人事資料（復審卷第126至132頁）、原告申訴書（處分卷第51頁）、調查報告（本院卷第29至62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65至78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別工作平等法（112年8月16日修正並公布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
　⑴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⑵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⑶第13條第1、3項：「（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行為時（109年4月6日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下稱性騷擾申訴準則，依性工法第13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7條第1、2項：「（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⑵第9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⑶第10條：「（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
　3.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⑴第2點：「本要點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局員工之性騷擾事件。」
　⑵第5點：「（第1項）本局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組），負貴處理申訴事件。（第2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人事室於簽辦處理申訴事件時，一併提出委員之遴選參考名單……簽請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第3項）調查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由召集人指定人代理之，並應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⑶第8點：「本局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一）接獲申訴事件，應於14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二）確認受理之申訴事件，召集人應於7日内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三）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他人格法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四）評議時，應事前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必要時並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說明。（五）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評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決定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定不成立者，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六）申訴決定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移請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七）申訴事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3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㈢得心證理由：　
　1.依行為時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可知，適用性工法者，除有上開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姓名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第24條（違反第12條規定之行政處罰）及第25條（乘機性騷擾之刑事責任及其屬告訴乃論之罪）之例外情形，原則上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查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核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適用無涉，是本件尚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而應適用行為時性工法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2.而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人須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始足當之。換言之，若依當時情境，難認行為人所為係屬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行為，即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符。又依上開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行為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相對人之主觀認知。而相對人之主觀認知則須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必須符合客觀合理性而非出於個人特殊原因或對行為人之嫌惡感。復依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2點、第5點、第8點等規定，性騷擾事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為被告員工，被害人得向被告提出申訴，被告受理申訴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辦理關於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並由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
　3.查被告於112年4月11日接獲所屬公務員即原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後，即組成調查小組，辦理本案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由局長指派委員7人，並指派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啟動調查程序，於112年5月8日及16日分別訪談原告、甲及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嗣原告於同年月31日提出專案小組○委員迴避申請書，經調查小組同意准予○委員迴避後，另行重組調查小組委員7人，其中女性委員4人，另外聘委員專家學者4人，並指派3名委員（2女1男）組成專案小組重啟調查程序，該小組於同年6月5日再次對原告進行訪談，經原告同意後援用前二次（排除○委員提問部分）之訪談紀錄，專案小組調查結束後作成之調查報告提交調查小組審查，被告於112年7月3日召開系爭評議會，除2名非外聘委員請假外，其餘委員（4女1男）均出席會議，評議後作成甲不成立性騷擾行為之決議，被告依此決議結論作成原處分等情，此有原告迴避申請書（復審卷第249至251頁）、原告112年6月5日訪談紀錄（復審卷第332至397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簿（本院卷第139、140頁）在卷可稽。足認調查小組之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符合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及第8點規定，是被告針對原告性騷擾申訴所進行之調查、審議程序，核無程序瑕疵，亦與行為時性工法所建構之正當行政程序無違。
　4.原告雖主張：案發當日午休時，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繞到原告後方，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紙袋，甲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滯留原告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云云。惟審酌此類涉嫌觸摸他人身體之性騷擾事件類型，事實面上常因發生時間短瞬、被害人身體未留下明顯跡證等事件特徵，加上直接證據不足，不易還原事實全貌。判斷被害人指述行為人對其觸摸身體之性騷擾行為是否成立，必須考量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及當事人之關係，依社會常情就整體證據資料為綜合評價，以判斷被害人之指訴及行為人之抗辯有無悖離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不得僅依臆測推斷遽予認定。經查：
　⑴原告於112年4月11日性騷擾申訴書（復審卷第234頁）記載：「當時約中午12點50分，燈跟大門都是關的，我坐在位子上，準備趴著休息。他突然從我身後出現，摸了我的胸部，我嚇了一大跳，非常驚恐。後來我站起來，他居然整著身子貼著我的背部，我當時極度害怕，非常不舒服，而且一直拒絕他。我試圖要走出去，他還擋住我的出口。」等情。依辦公室現場照片及原告手繪之位置圖（復審卷第443頁、本院卷第81頁）所示，甲之主任辦公室係位於原告辦公室左側，甲係從原告座位之左方座位（該座位為同事戊○○座位）處靠近原告，而原告座位右方為走道，其座位正後方有一柱子。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253頁）陳稱：我後面有一大片的柱子，座位旁邊是一台電風扇，左邊有一個木柱、木椅子，電風扇其實卡住我左邊的出口，甲突然跑過來，就摸了我，我不知道，甲不知道是怎麼摸的，就這樣摸到我的手，後來甲過來我旁邊，我站起來，甲一直弄東西，我不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麼等語，另於112年6月5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335、344至345頁）陳述：燈關了之下，那個OA，我坐在裡面，甲就從戊○○位置突然過來，然後甲就從我的後面，從我的左肩膀這邊繞到我的右肩膀這邊，從後面繞，然後甲的手從右肩膀摸到我的胸部，我要出去是往右，因為左邊，其實我的椅子已經往後拉了，我一定是往右，我不可能，椅子會堵住等語。足見原告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且左後方物品較多，空間相當狹窄，以致於原告將椅子往後拉，其座位左後方已無空間可供移動；而案發當時原告趴在座位上，殊難想像甲可從原告座位左後方狹窄空間疾行至原告座位正後方、瞬間移動至原告座位右後方，以手向座椅前方之原告進行肢體接觸，且原告座位右方即為辦公室走道，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來，難認甲有阻擋原告出口動線而不讓原告離開之情事；況依原告所述其座位後方空間甚小，尤其是原告座椅向後拉時幾乎無空間，亦難認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繞至原告右後方，觸碰其右側肩膀、胸部或阻擋原告離去之事。再參以原告所提其與甲於案發時錄音內容（復審卷第202頁），該錄音雖無法紀錄甲之完整動作，惟就其二人談話音量顯示，甲音量過小無法錄得其聲音，僅部分語句可辨識，而原告聲音宏亮、音量非低，且原告於案發後向其配偶轉述甲向其表達歉意之語（本院卷第209至210頁），可認甲與原告間談話之音量係足以耳聞的音量，再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隨時都掛在身上等語（復審卷第268頁），衡情倘如原告所述甲係站在原告座位後方之狹窄空間，以肢體接觸原告並以身體貼緊原告背部之狀況，則以原告係將錄音設備掛在身上收錄現場聲音乙節觀之，甲聲音音量絕無可能如此微弱，合理推估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與事實相符，尚無可採。是自難單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甲有性騷擾行為之事實。
　⑵再細繹前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男）：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男）：你這樣子，我會很難過……（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等語，及參酌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之對話內容：因為燈關了，電腦螢幕其實看的到後面，我看到後面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我快嚇死了，發現是甲，從戊○○那邊過來，甲就拿了一袋東西，那時候我趴著，甲就拿了一袋東西跟我說，就要給我就對了，我就說我不要，甲就跟我說，你這樣我會很難過，我說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然後我就出去把門打開，離開我的位子，甲就摸摸鼻子說「好好好你休息」，我怎麼會知道，甲就拿了一袋東西，我有錄到，我是怕甲說要和事佬，然後我不肯接受，甲要找誰誰誰，把我找上去，兩個在那邊對講，我都快被嚇死了，甲就拿一袋帕莎蒂娜的袋子，裡面裝了東西（嘆氣）等情。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提其此事，言談間語氣平和，對話內容仍著重前於112年3月25日發生之職場霸凌案，完全未提及甫發生甲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之事，而觀原告所述其表示「不要」之反應，應可認係堅決推辭、絕不接受甲對於職場霸凌案之道歉及所給予之紙袋（內裝蘋果）。考量本案發生之背景，甲連續2年對原告為考績乙等之評定，甲與原告於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衝突，甲遭原告向上級檢舉職場霸凌，被告啟動職場霸凌案之調查程序，故上級長官即副處長丁○○要求甲妥善處理此事，足認甲案發時係因先前與原告發生之衝突，基於修復二人關係之善意，或希冀原告能撤回職場霸凌案申訴，以贈與禮品（蘋果）之方式表達歉意並與原告達成和解，衡以常理，殊難想像甲開口向原告道歉之同時復另為性騷擾之舉，且甲係向原告為遞送內裝有蘋果的紙袋之行為，其目的與「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與性或性別有關」無涉，尚難認定甲之行為具有性意圖或有性關聯性而構成性騷擾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5.另原告主張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為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行為存在而認定不成立性騷擾，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云云。然性騷擾事件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下所發生時，此類案件之案發經過本有其秘密不公開之特性，通常僅有被害人之指述為認定加害人犯罪事實有無之直接證據，由於是不愉快之經驗，有時被害人會選擇遺忘，藉此讓自己忘記痛苦，因此於事發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憶陳述，難免會發生記憶不復如前清晰之情況，是就案件相關細節事項，先後陳述若有差異或矛盾，衡諸事理，自有可能，應就被害人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並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評價取捨。本件依調查報告之記載（本院卷第54頁）略以：就摸手的部分，原告申訴書完全未提及，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第一次調查訪談及112年6月5日第二次調查訪談時，第一次陳述係稱不知道甲怎麽摸，第二次陳述則為甲抓住我的手要塞東西給我；就有無看見甲塞東西之陳述，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的紙袋；關於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著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最後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因認原告於申訴書及本案訪談時所為之陳述，並非一致等情，核與上開訪談紀錄（復審卷第253、269、336、341頁）相符，是其認定並非悖於事實，應予採憑。上開專案小組對原告調查時所詢問事項，與甲有無性騷擾行為之認定具有高度關聯性，實非枝微末節之事，原告遺忘、錯誤之可能性甚低，且原告針對其陳述不一致部分，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補充說明，自難單憑原告之片面指述，遽為不利甲之認定。況原告指稱甲對其有性騷擾行為，除陳述情節有諸多歧異外，原告於第二次訪談，距離案發時間已2個多月，陳述內容卻較案發時或第一次訪談時更為詳盡，此觀上開訪談紀錄甚明，顯與常情有違。是調查報告認原告指述內容先後不符，其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可信度有疑，尚屬合理，難認無據。
　6.原告另主張甲之行為，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調查報告以「合理被害人」作為認定原告陳述之性騷擾事實是否存在之依據，已有違誤，一般人處於相同條件下，甲於關燈、關門、僅有二人的辦公室環境內，貿然從原告座位背後接近，難認甲之行為無造成敵意環境云云。所謂合理被害人標準，係指自被害人之觀點，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行是否有被騷擾之感受，非謂具有性意味之言行，如對團體中相對多數之人未造成負面觀感，即可無視少數人之主觀感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98號判決參照）。易言之，若依當時情境，客觀上難認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縱使被害人感受為性騷擾，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所定要件不符。有關政風室即原告辦公室關燈及關門之情形，原告112年5月8日訪談時陳稱：午休時間到了，看誰最後進來的會關燈、關門，燈幾乎都是我關，我會比較早休息，大家都在裡面了，我就會把門關好，但325（註：指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霸凌案件）以後我都不會關等語（復審卷第261、263頁），核與專案小組對於同一辦公室人員A、B、C訪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57至58頁），足見該辦公室午休期間關燈及關門乃屬常態，縱使112年3月31日午休時為甲所為，亦無違反常情。另依事件背景及原告與甲之關係，甲於112年3月25日對於原告咆哮，經原告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甲遭其上級長官約談並要求妥善處理此事，甲於遞送紙袋時一開口即向原告表明歉意，原告當場聽到甲向其致歉，立即意識到甲係因職場霸凌案之事向其道歉，並強烈拒絕甲之道歉，此觀上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與其配偶電話錄音譯文內容甚明，復參酌原告提出其於案發現場側錄之錄音檔，甲聲音音量甚小，佐以原告自述其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左後方有電風扇等物品，空間相當狹小，依當時情境，應可推知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接近原告並遞送裝有蘋果之紙袋予原告時，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自一般人的角度為評價，尚難認甲之言詞或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意圖而營造敵意環境使人遭受性騷擾之感受。至於甲選擇午休時間辦公室無第三人時接近原告遞送紙袋，係為避免公開場合道歉之尷尬，甲於此情境下突然接近原告座位，致原告受到驚嚇，甲之行為雖有檢討改進之處，惟此與其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乃屬二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足據為不利於甲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依本件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關係、甲與原告之言詞、動作、認知等事項，尚乏證據證明甲對原告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原處分因此為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結論，尚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27號
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Ａ○○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  律師
            林維哲  律師
被      告  ○○市政府○市局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黃錦先              
            吳敏慧              
            李岱霖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2號復審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公務人員，其於民國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提出性
    騷擾申訴，主張於112年3月31日中午12時50分許，原告在辦
    公室內坐在自己座位上，同單位主管（卷內代號112B010S01
    ，下稱甲）突然從原告座位後方出現摸其胸部，原告驚慌起
    身後，甲以身體緊貼著其背部，原告試圖離開該處，遭甲擋
    住出口，其感到驚恐與不舒服。被告受理後，依「○○市政府
    ○○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下稱被告性騷擾申訴要
    點）第5點、第8點規定，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下
    稱調查小組），並指派其中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作成調查
    報告，於112年7月3日經提交被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查評議
    會議（下稱系爭評議會）審議，認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被
    告並以112年7月7日○市○○人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
    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甲為原告之直屬長官，於112年3月25日原告遭甲無故咆哮，
    甲因原告檢舉其職場霸凌，○○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下稱副
    處長）丁○○告知與提醒甲要妥善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
    會或衝突。然於112年3月31日午休期間，在辦公室大門關閉
    、光線昏暗之環境，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
    告座位左後方至原告座位後方，伸手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
    欲叫醒原告，甲之行為並非一般善良風俗應有之舉措。甲發
    現原告受驚嚇後，未察覺其行狀不妥，仍滯留於原告所在之
    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並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
    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裝有蘋果之麵包店紙袋，
    並表示「妳拿去…。」，致原告抗拒接受時身體背部與甲身
    體近距離接觸。於一般正常人之理解下，於個人中午午休時
    間，非有緊急急迫情事，任何人均不希望被打擾才是，甲竟
    於明知原告處於休息狀態下，仍貿然自原告座位後方接近原
    告，且手持紙袋置放於原告桌上，顯見甲有以身體及手部接
    近原告身體之行為。甲接近原告之行為，目的係放置紙袋至
    原告桌上，則甲之行為有碰觸原告身體之可能，無法推諉為
    不知，卻仍靠近原告，顯有碰觸原告身體之未必故意，足認
    甲有對原告進行與性有關之冒犯行為，甲係利用欲表達道歉
    之外觀行為，製造對原告之敵意環境。騷擾防治首重受害人
    自主尊嚴與個人認知感受，甲上揭舉措，原告確實感受被冒
    犯及不舒服，且於甲欲對原告表達歉意之情狀下，甲對於原
    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利之尊重，不應退縮。
  2.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甲以自己身體緊貼原
    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
    冒犯行為存在，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又性騷擾之認定
    ，應由被害人感受出發，以「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或「該
    被害人獨有的感受」為標準，因此，性騷擾事實有無之判斷
    ，應著重於敵意環境有無之判斷。從任何一般人之角度，適
    處於午休時間，身處在關燈關門的辦公室內，不會貿然從他
    人座位背後接近，而甲卻在此等情境中，貿然從原告座位後
    面接近，堪認甲有造成敵意環境之行為，符合合理被害人原
    則。又調查報告係以原告「事發後之行為」，作為認定未符
    合理被害人原則，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於法有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於調查小組2次訪談時，就甲之行為，第一次稱不知道
    怎麼摸，有摸到原告的手，原告站起來後甲身體貼著原告的
    身體，第二次稱則為抓住原告的手要塞東西給原告，並增加
    貼背時後面有硬硬的感覺說明。就有無看見甲拿東西之行為
    ，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店名Pasa
    dena）的紙袋。就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耳機完
    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等語。
    有關摸手部分，乃係原告申訴書所未提及，故原告於申訴書
    之記載、訪談時第一、二次陳述，前後互有不一致。且原告
    提供事發後與其配偶之通話內容，顯示原告當下有看到甲有
    拿一袋東西給原告，也有聽到甲說話，向配偶表示是因為有
    人突然自其背後出現被驚嚇到，言談期間語氣冷靜平和，完
    全未提到甲之性騷擾行為，是自原告上開陳述，足認甲稱當
    時係想送東西給原告，對甲之前行為向原告道歉等情相符。
    倘原告所稱被性騷擾當下情緒有如此大的波動，為何在隨後
    的對話中，卻無絲毫被提及，難認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
　2.檢視原告當時側錄到雙方對話內容，甲最初說「主任跟你對
    不起啦，這個請你」等語觀之，甲主張係為致歉前往原告座
    位非屬虛偽，倘此為真，甲是否會在道歉之際，另為性騷擾
    行為，在無積極事證為佐之狀況下，恐難想像。且依原告所
    述其將錄音筆掛於胸前，依該錄音音量判斷之，原告聲音清
    楚宏亮，甲聲音微弱，似有相當距離，倘甲有自原告後背貼
    身狀況，甲之音量不至於如此，基於明確合理法則，難認原
    告所述為真。另經原告表示其遭甲咆哮後，害怕感一直存在
    ，擔心甲何時會再度對其辱罵，而政風處於案發後下午2時
    ，要求原告回想於112年3月25日遭甲辱罵之內容並以書面呈
    現時，令原告痛苦去電告知配偶，嗣後害怕之感受持續不斷
    放大、發酵，導致持續哭泣的情緒反應，始符合原告情緒狀
    況之脈絡，既無法排除原告情緒波動與職場霸凌無關，原告
    所提出事後哭泣之錄音即不能逕認為係原告遭受性騷擾後之
    情緒反應。又甲陳述於112年3月28日副處長丁○○就同年月25
    日遭申訴職場霸凌事件進行訪談，提醒甲要控制情緒並向原
    告道歉，甲於112年3月31日中午在其他同仁建議下買水果向
    原告致歉，依錄音紀錄內容，原告當時所稱「不要、不要這
    樣」之語，應可認係推辭不接受甲道歉，尚難據以認定甲之
    行為該當性騷擾行為。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認定性騷擾不成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人事資料（復審卷第126
    至132頁）、原告申訴書（處分卷第51頁）、調查報告（本
    院卷第29至62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
    第139至14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及復審決定（本
    院卷第65至78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別工作平等法（112年8月
    16日修正並公布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
　⑴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
    適用之。……」
　⑵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
    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
    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
    、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
    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
    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⑶第13條第1、3項：「（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2.行為時（109年4月6日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下稱性騷擾申訴準則，依性工法第13
    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7條第1、2項：「（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
    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
    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
    性別之相當比例。」
　⑵第9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
    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⑶第10條：「（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
    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
　3.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⑴第2點：「本要點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局員工之性騷擾
    事件。」
　⑵第5點：「（第1項）本局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
    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組
    ），負貴處理申訴事件。（第2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
    ，由人事室於簽辦處理申訴事件時，一併提出委員之遴選參
    考名單……簽請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
    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第3項）調查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由召
    集人指定人代理之，並應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
    主席。」
  ⑶第8點：「本局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一）接獲申訴事
    件，應於14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二）確認受理之申訴事件
    ，召集人應於7日内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
    查。（三）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他
    人格法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
    評議。（四）評議時，應事前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必要時
    並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說明。（
    五）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評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
    定。決定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定
    不成立者，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六）
    申訴決定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移請相關單位
    依規定辦理。（七）申訴事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3個月內作
    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㈢得心證理由：　
　1.依行為時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
    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行為時（112年8月16
    日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
    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可知，適用性工法者，除有上開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
    12條（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姓名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第24條（違反第12條規定之行政處罰）及第25
    條（乘機性騷擾之刑事責任及其屬告訴乃論之罪）之例外情
    形，原則上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查本件公務人員職
    場性騷擾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核與行為時性騷擾防
    治法第12條、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適用無涉，是本件尚無
    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而應適用行為時性工法相關規定，先
    予敘明。
　2.而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人須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始足當之
    。換言之，若依當時情境，難認行為人所為係屬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行為，即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符。又
    依上開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認定，除應
    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
    行為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相對人之主觀認知
    。而相對人之主觀認知則須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必
    須符合客觀合理性而非出於個人特殊原因或對行為人之嫌惡
    感。復依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2點、第5點、第8點等規定
    ，性騷擾事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為被告員工，被害人得向被告
    提出申訴，被告受理申訴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辦
    理關於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
    ，由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
    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並由召
    集人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調查
    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
　3.查被告於112年4月11日接獲所屬公務員即原告提出之性騷擾
    申訴後，即組成調查小組，辦理本案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
    事項，調查小組由局長指派委員7人，並指派3名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啟動調查程序，於112年5月8日及16日分別訪談原告
    、甲及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嗣原告於同年月31日提出專案
    小組○委員迴避申請書，經調查小組同意准予○委員迴避後，
    另行重組調查小組委員7人，其中女性委員4人，另外聘委員
    專家學者4人，並指派3名委員（2女1男）組成專案小組重啟
    調查程序，該小組於同年6月5日再次對原告進行訪談，經原
    告同意後援用前二次（排除○委員提問部分）之訪談紀錄，
    專案小組調查結束後作成之調查報告提交調查小組審查，被
    告於112年7月3日召開系爭評議會，除2名非外聘委員請假外
    ，其餘委員（4女1男）均出席會議，評議後作成甲不成立性
    騷擾行為之決議，被告依此決議結論作成原處分等情，此有
    原告迴避申請書（復審卷第249至251頁）、原告112年6月5
    日訪談紀錄（復審卷第332至397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
    及簽到簿（本院卷第139、140頁）在卷可稽。足認調查小組
    之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符合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及
    第8點規定，是被告針對原告性騷擾申訴所進行之調查、審
    議程序，核無程序瑕疵，亦與行為時性工法所建構之正當行
    政程序無違。
　4.原告雖主張：案發當日午休時，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
    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繞到原告後方，從原告肩膀往前胸
    觸摸，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紙袋，甲以自己身
    體貼近原告身體，滯留原告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云
    云。惟審酌此類涉嫌觸摸他人身體之性騷擾事件類型，事實
    面上常因發生時間短瞬、被害人身體未留下明顯跡證等事件
    特徵，加上直接證據不足，不易還原事實全貌。判斷被害人
    指述行為人對其觸摸身體之性騷擾行為是否成立，必須考量
    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及當事人之關係，依社會常情就整體
    證據資料為綜合評價，以判斷被害人之指訴及行為人之抗辯
    有無悖離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不得僅依臆測推斷遽予認
    定。經查：
　⑴原告於112年4月11日性騷擾申訴書（復審卷第234頁）記載：
    「當時約中午12點50分，燈跟大門都是關的，我坐在位子上
    ，準備趴著休息。他突然從我身後出現，摸了我的胸部，我
    嚇了一大跳，非常驚恐。後來我站起來，他居然整著身子貼
    著我的背部，我當時極度害怕，非常不舒服，而且一直拒絕
    他。我試圖要走出去，他還擋住我的出口。」等情。依辦公
    室現場照片及原告手繪之位置圖（復審卷第443頁、本院卷
    第81頁）所示，甲之主任辦公室係位於原告辦公室左側，甲
    係從原告座位之左方座位（該座位為同事戊○○座位）處靠近
    原告，而原告座位右方為走道，其座位正後方有一柱子。而
    原告於112年5月8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253頁）陳稱：我
    後面有一大片的柱子，座位旁邊是一台電風扇，左邊有一個
    木柱、木椅子，電風扇其實卡住我左邊的出口，甲突然跑過
    來，就摸了我，我不知道，甲不知道是怎麼摸的，就這樣摸
    到我的手，後來甲過來我旁邊，我站起來，甲一直弄東西，
    我不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麼等語，另於112年6月5日調查訪
    談時（復審卷第335、344至345頁）陳述：燈關了之下，那
    個OA，我坐在裡面，甲就從戊○○位置突然過來，然後甲就從
    我的後面，從我的左肩膀這邊繞到我的右肩膀這邊，從後面
    繞，然後甲的手從右肩膀摸到我的胸部，我要出去是往右，
    因為左邊，其實我的椅子已經往後拉了，我一定是往右，我
    不可能，椅子會堵住等語。足見原告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且
    左後方物品較多，空間相當狹窄，以致於原告將椅子往後拉
    ，其座位左後方已無空間可供移動；而案發當時原告趴在座
    位上，殊難想像甲可從原告座位左後方狹窄空間疾行至原告
    座位正後方、瞬間移動至原告座位右後方，以手向座椅前方
    之原告進行肢體接觸，且原告座位右方即為辦公室走道，甲
    自原告座位左後方來，難認甲有阻擋原告出口動線而不讓原
    告離開之情事；況依原告所述其座位後方空間甚小，尤其是
    原告座椅向後拉時幾乎無空間，亦難認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
    繞至原告右後方，觸碰其右側肩膀、胸部或阻擋原告離去之
    事。再參以原告所提其與甲於案發時錄音內容（復審卷第20
    2頁），該錄音雖無法紀錄甲之完整動作，惟就其二人談話
    音量顯示，甲音量過小無法錄得其聲音，僅部分語句可辨識
    ，而原告聲音宏亮、音量非低，且原告於案發後向其配偶轉
    述甲向其表達歉意之語（本院卷第209至210頁），可認甲與
    原告間談話之音量係足以耳聞的音量，再依原告所述：其將
    錄音筆隨時都掛在身上等語（復審卷第268頁），衡情倘如
    原告所述甲係站在原告座位後方之狹窄空間，以肢體接觸原
    告並以身體貼緊原告背部之狀況，則以原告係將錄音設備掛
    在身上收錄現場聲音乙節觀之，甲聲音音量絕無可能如此微
    弱，合理推估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從而，原告此部分主
    張，難認與事實相符，尚無可採。是自難單憑原告單一指述
    ，遽認甲有性騷擾行為之事實。
　⑵再細繹前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男）：主任跟你
    對不起啦，這個請你……（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你不
    要這樣子……。（男）：你這樣子，我會很難過……（聲音不清
    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這
    樣子……」等語，及參酌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之對話內容：
    因為燈關了，電腦螢幕其實看的到後面，我看到後面突然有
    一個人跑出來，我快嚇死了，發現是甲，從戊○○那邊過來，
    甲就拿了一袋東西，那時候我趴著，甲就拿了一袋東西跟我
    說，就要給我就對了，我就說我不要，甲就跟我說，你這樣
    我會很難過，我說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然後我就出
    去把門打開，離開我的位子，甲就摸摸鼻子說「好好好你休
    息」，我怎麼會知道，甲就拿了一袋東西，我有錄到，我是
    怕甲說要和事佬，然後我不肯接受，甲要找誰誰誰，把我找
    上去，兩個在那邊對講，我都快被嚇死了，甲就拿一袋帕莎
    蒂娜的袋子，裡面裝了東西（嘆氣）等情。原告於案發後與
    其配偶提其此事，言談間語氣平和，對話內容仍著重前於11
    2年3月25日發生之職場霸凌案，完全未提及甫發生甲對其為
    性騷擾行為之事，而觀原告所述其表示「不要」之反應，應
    可認係堅決推辭、絕不接受甲對於職場霸凌案之道歉及所給
    予之紙袋（內裝蘋果）。考量本案發生之背景，甲連續2年
    對原告為考績乙等之評定，甲與原告於112年3月25日發生職
    場衝突，甲遭原告向上級檢舉職場霸凌，被告啟動職場霸凌
    案之調查程序，故上級長官即副處長丁○○要求甲妥善處理此
    事，足認甲案發時係因先前與原告發生之衝突，基於修復二
    人關係之善意，或希冀原告能撤回職場霸凌案申訴，以贈與
    禮品（蘋果）之方式表達歉意並與原告達成和解，衡以常理
    ，殊難想像甲開口向原告道歉之同時復另為性騷擾之舉，且
    甲係向原告為遞送內裝有蘋果的紙袋之行為，其目的與「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與性或性別有關」無涉，尚難認
    定甲之行為具有性意圖或有性關聯性而構成性騷擾行為。是
    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5.另原告主張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以自己
    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為無證據
    足以證明甲之行為存在而認定不成立性騷擾，其認定違反明
    確合理法則云云。然性騷擾事件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下所
    發生時，此類案件之案發經過本有其秘密不公開之特性，通
    常僅有被害人之指述為認定加害人犯罪事實有無之直接證據
    ，由於是不愉快之經驗，有時被害人會選擇遺忘，藉此讓自
    己忘記痛苦，因此於事發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憶陳述，難免
    會發生記憶不復如前清晰之情況，是就案件相關細節事項，
    先後陳述若有差異或矛盾，衡諸事理，自有可能，應就被害
    人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並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
    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評價取捨
    。本件依調查報告之記載（本院卷第54頁）略以：就摸手的
    部分，原告申訴書完全未提及，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第一
    次調查訪談及112年6月5日第二次調查訪談時，第一次陳述
    係稱不知道甲怎麽摸，第二次陳述則為甲抓住我的手要塞東
    西給我；就有無看見甲塞東西之陳述，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
    ，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的紙袋；關於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
    ，第一次稱戴著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最後有聽到「
    你這樣我會很難過」，因認原告於申訴書及本案訪談時所為
    之陳述，並非一致等情，核與上開訪談紀錄（復審卷第253
    、269、336、341頁）相符，是其認定並非悖於事實，應予
    採憑。上開專案小組對原告調查時所詢問事項，與甲有無性
    騷擾行為之認定具有高度關聯性，實非枝微末節之事，原告
    遺忘、錯誤之可能性甚低，且原告針對其陳述不一致部分，
    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補充說明，自難單憑原告之片面指述，遽
    為不利甲之認定。況原告指稱甲對其有性騷擾行為，除陳述
    情節有諸多歧異外，原告於第二次訪談，距離案發時間已2
    個多月，陳述內容卻較案發時或第一次訪談時更為詳盡，此
    觀上開訪談紀錄甚明，顯與常情有違。是調查報告認原告指
    述內容先後不符，其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可信度有疑，尚屬
    合理，難認無據。
　6.原告另主張甲之行為，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調查
    報告以「合理被害人」作為認定原告陳述之性騷擾事實是否
    存在之依據，已有違誤，一般人處於相同條件下，甲於關燈
    、關門、僅有二人的辦公室環境內，貿然從原告座位背後接
    近，難認甲之行為無造成敵意環境云云。所謂合理被害人標
    準，係指自被害人之觀點，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
    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行是否有被騷擾之感受，非謂具有
    性意味之言行，如對團體中相對多數之人未造成負面觀感，
    即可無視少數人之主觀感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
    98號判決參照）。易言之，若依當時情境，客觀上難認行為
    人之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縱使被害人感受為性騷擾
    ，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所定要件不符。有關政風室即原
    告辦公室關燈及關門之情形，原告112年5月8日訪談時陳稱
    ：午休時間到了，看誰最後進來的會關燈、關門，燈幾乎都
    是我關，我會比較早休息，大家都在裡面了，我就會把門關
    好，但325（註：指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霸凌案件）以後
    我都不會關等語（復審卷第261、263頁），核與專案小組對
    於同一辦公室人員A、B、C訪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57
    至58頁），足見該辦公室午休期間關燈及關門乃屬常態，縱
    使112年3月31日午休時為甲所為，亦無違反常情。另依事件
    背景及原告與甲之關係，甲於112年3月25日對於原告咆哮，
    經原告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甲遭其上級長官約談並要求妥
    善處理此事，甲於遞送紙袋時一開口即向原告表明歉意，原
    告當場聽到甲向其致歉，立即意識到甲係因職場霸凌案之事
    向其道歉，並強烈拒絕甲之道歉，此觀上揭原告與甲之對話
    錄音譯文、原告與其配偶電話錄音譯文內容甚明，復參酌原
    告提出其於案發現場側錄之錄音檔，甲聲音音量甚小，佐以
    原告自述其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左後方有電風扇等物品，
    空間相當狹小，依當時情境，應可推知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
    接近原告並遞送裝有蘋果之紙袋予原告時，二人間應保有相
    當距離，自一般人的角度為評價，尚難認甲之言詞或行為具
    有性意味或性意圖而營造敵意環境使人遭受性騷擾之感受。
    至於甲選擇午休時間辦公室無第三人時接近原告遞送紙袋，
    係為避免公開場合道歉之尷尬，甲於此情境下突然接近原告
    座位，致原告受到驚嚇，甲之行為雖有檢討改進之處，惟此
    與其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乃屬二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
    ，仍無足據為不利於甲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依本件事件發生之背景、工
    作環境、當事人關係、甲與原告之言詞、動作、認知等事項
    ，尚乏證據證明甲對原告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原處分因此為
    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結論，尚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
    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
    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27號
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Ａ○○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  律師
            林維哲  律師
被      告  ○○市政府○市局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黃錦先              
            吳敏慧              
            李岱霖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2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公務人員，其於民國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於112年3月31日中午12時50分許，原告在辦公室內坐在自己座位上，同單位主管（卷內代號112B010S01，下稱甲）突然從原告座位後方出現摸其胸部，原告驚慌起身後，甲以身體緊貼著其背部，原告試圖離開該處，遭甲擋住出口，其感到驚恐與不舒服。被告受理後，依「○○市政府○○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下稱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第8點規定，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並指派其中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於112年7月3日經提交被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查評議會議（下稱系爭評議會）審議，認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被告並以112年7月7日○市○○人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甲為原告之直屬長官，於112年3月25日原告遭甲無故咆哮，甲因原告檢舉其職場霸凌，○○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下稱副處長）丁○○告知與提醒甲要妥善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或衝突。然於112年3月31日午休期間，在辦公室大門關閉、光線昏暗之環境，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至原告座位後方，伸手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欲叫醒原告，甲之行為並非一般善良風俗應有之舉措。甲發現原告受驚嚇後，未察覺其行狀不妥，仍滯留於原告所在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並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裝有蘋果之麵包店紙袋，並表示「妳拿去…。」，致原告抗拒接受時身體背部與甲身體近距離接觸。於一般正常人之理解下，於個人中午午休時間，非有緊急急迫情事，任何人均不希望被打擾才是，甲竟於明知原告處於休息狀態下，仍貿然自原告座位後方接近原告，且手持紙袋置放於原告桌上，顯見甲有以身體及手部接近原告身體之行為。甲接近原告之行為，目的係放置紙袋至原告桌上，則甲之行為有碰觸原告身體之可能，無法推諉為不知，卻仍靠近原告，顯有碰觸原告身體之未必故意，足認甲有對原告進行與性有關之冒犯行為，甲係利用欲表達道歉之外觀行為，製造對原告之敵意環境。騷擾防治首重受害人自主尊嚴與個人認知感受，甲上揭舉措，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且於甲欲對原告表達歉意之情狀下，甲對於原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利之尊重，不應退縮。
  2.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甲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冒犯行為存在，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又性騷擾之認定，應由被害人感受出發，以「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或「該被害人獨有的感受」為標準，因此，性騷擾事實有無之判斷，應著重於敵意環境有無之判斷。從任何一般人之角度，適處於午休時間，身處在關燈關門的辦公室內，不會貿然從他人座位背後接近，而甲卻在此等情境中，貿然從原告座位後面接近，堪認甲有造成敵意環境之行為，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又調查報告係以原告「事發後之行為」，作為認定未符合理被害人原則，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於法有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於調查小組2次訪談時，就甲之行為，第一次稱不知道怎麼摸，有摸到原告的手，原告站起來後甲身體貼著原告的身體，第二次稱則為抓住原告的手要塞東西給原告，並增加貼背時後面有硬硬的感覺說明。就有無看見甲拿東西之行為，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店名Pasadena）的紙袋。就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等語。有關摸手部分，乃係原告申訴書所未提及，故原告於申訴書之記載、訪談時第一、二次陳述，前後互有不一致。且原告提供事發後與其配偶之通話內容，顯示原告當下有看到甲有拿一袋東西給原告，也有聽到甲說話，向配偶表示是因為有人突然自其背後出現被驚嚇到，言談期間語氣冷靜平和，完全未提到甲之性騷擾行為，是自原告上開陳述，足認甲稱當時係想送東西給原告，對甲之前行為向原告道歉等情相符。倘原告所稱被性騷擾當下情緒有如此大的波動，為何在隨後的對話中，卻無絲毫被提及，難認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
　2.檢視原告當時側錄到雙方對話內容，甲最初說「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等語觀之，甲主張係為致歉前往原告座位非屬虛偽，倘此為真，甲是否會在道歉之際，另為性騷擾行為，在無積極事證為佐之狀況下，恐難想像。且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掛於胸前，依該錄音音量判斷之，原告聲音清楚宏亮，甲聲音微弱，似有相當距離，倘甲有自原告後背貼身狀況，甲之音量不至於如此，基於明確合理法則，難認原告所述為真。另經原告表示其遭甲咆哮後，害怕感一直存在，擔心甲何時會再度對其辱罵，而政風處於案發後下午2時，要求原告回想於112年3月25日遭甲辱罵之內容並以書面呈現時，令原告痛苦去電告知配偶，嗣後害怕之感受持續不斷放大、發酵，導致持續哭泣的情緒反應，始符合原告情緒狀況之脈絡，既無法排除原告情緒波動與職場霸凌無關，原告所提出事後哭泣之錄音即不能逕認為係原告遭受性騷擾後之情緒反應。又甲陳述於112年3月28日副處長丁○○就同年月25日遭申訴職場霸凌事件進行訪談，提醒甲要控制情緒並向原告道歉，甲於112年3月31日中午在其他同仁建議下買水果向原告致歉，依錄音紀錄內容，原告當時所稱「不要、不要這樣」之語，應可認係推辭不接受甲道歉，尚難據以認定甲之行為該當性騷擾行為。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認定性騷擾不成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人事資料（復審卷第126至132頁）、原告申訴書（處分卷第51頁）、調查報告（本院卷第29至62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65至78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別工作平等法（112年8月16日修正並公布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
　⑴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⑵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⑶第13條第1、3項：「（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行為時（109年4月6日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下稱性騷擾申訴準則，依性工法第13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7條第1、2項：「（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⑵第9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⑶第10條：「（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
　3.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⑴第2點：「本要點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局員工之性騷擾事件。」
　⑵第5點：「（第1項）本局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組），負貴處理申訴事件。（第2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人事室於簽辦處理申訴事件時，一併提出委員之遴選參考名單……簽請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第3項）調查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由召集人指定人代理之，並應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⑶第8點：「本局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一）接獲申訴事件，應於14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二）確認受理之申訴事件，召集人應於7日内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三）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他人格法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四）評議時，應事前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必要時並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說明。（五）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評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決定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定不成立者，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六）申訴決定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移請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七）申訴事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3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㈢得心證理由：　
　1.依行為時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可知，適用性工法者，除有上開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姓名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第24條（違反第12條規定之行政處罰）及第25條（乘機性騷擾之刑事責任及其屬告訴乃論之罪）之例外情形，原則上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查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核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適用無涉，是本件尚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而應適用行為時性工法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2.而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人須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始足當之。換言之，若依當時情境，難認行為人所為係屬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行為，即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符。又依上開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行為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相對人之主觀認知。而相對人之主觀認知則須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必須符合客觀合理性而非出於個人特殊原因或對行為人之嫌惡感。復依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2點、第5點、第8點等規定，性騷擾事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為被告員工，被害人得向被告提出申訴，被告受理申訴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辦理關於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並由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
　3.查被告於112年4月11日接獲所屬公務員即原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後，即組成調查小組，辦理本案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由局長指派委員7人，並指派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啟動調查程序，於112年5月8日及16日分別訪談原告、甲及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嗣原告於同年月31日提出專案小組○委員迴避申請書，經調查小組同意准予○委員迴避後，另行重組調查小組委員7人，其中女性委員4人，另外聘委員專家學者4人，並指派3名委員（2女1男）組成專案小組重啟調查程序，該小組於同年6月5日再次對原告進行訪談，經原告同意後援用前二次（排除○委員提問部分）之訪談紀錄，專案小組調查結束後作成之調查報告提交調查小組審查，被告於112年7月3日召開系爭評議會，除2名非外聘委員請假外，其餘委員（4女1男）均出席會議，評議後作成甲不成立性騷擾行為之決議，被告依此決議結論作成原處分等情，此有原告迴避申請書（復審卷第249至251頁）、原告112年6月5日訪談紀錄（復審卷第332至397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簿（本院卷第139、140頁）在卷可稽。足認調查小組之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符合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及第8點規定，是被告針對原告性騷擾申訴所進行之調查、審議程序，核無程序瑕疵，亦與行為時性工法所建構之正當行政程序無違。
　4.原告雖主張：案發當日午休時，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繞到原告後方，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紙袋，甲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滯留原告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云云。惟審酌此類涉嫌觸摸他人身體之性騷擾事件類型，事實面上常因發生時間短瞬、被害人身體未留下明顯跡證等事件特徵，加上直接證據不足，不易還原事實全貌。判斷被害人指述行為人對其觸摸身體之性騷擾行為是否成立，必須考量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及當事人之關係，依社會常情就整體證據資料為綜合評價，以判斷被害人之指訴及行為人之抗辯有無悖離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不得僅依臆測推斷遽予認定。經查：
　⑴原告於112年4月11日性騷擾申訴書（復審卷第234頁）記載：「當時約中午12點50分，燈跟大門都是關的，我坐在位子上，準備趴著休息。他突然從我身後出現，摸了我的胸部，我嚇了一大跳，非常驚恐。後來我站起來，他居然整著身子貼著我的背部，我當時極度害怕，非常不舒服，而且一直拒絕他。我試圖要走出去，他還擋住我的出口。」等情。依辦公室現場照片及原告手繪之位置圖（復審卷第443頁、本院卷第81頁）所示，甲之主任辦公室係位於原告辦公室左側，甲係從原告座位之左方座位（該座位為同事戊○○座位）處靠近原告，而原告座位右方為走道，其座位正後方有一柱子。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253頁）陳稱：我後面有一大片的柱子，座位旁邊是一台電風扇，左邊有一個木柱、木椅子，電風扇其實卡住我左邊的出口，甲突然跑過來，就摸了我，我不知道，甲不知道是怎麼摸的，就這樣摸到我的手，後來甲過來我旁邊，我站起來，甲一直弄東西，我不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麼等語，另於112年6月5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335、344至345頁）陳述：燈關了之下，那個OA，我坐在裡面，甲就從戊○○位置突然過來，然後甲就從我的後面，從我的左肩膀這邊繞到我的右肩膀這邊，從後面繞，然後甲的手從右肩膀摸到我的胸部，我要出去是往右，因為左邊，其實我的椅子已經往後拉了，我一定是往右，我不可能，椅子會堵住等語。足見原告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且左後方物品較多，空間相當狹窄，以致於原告將椅子往後拉，其座位左後方已無空間可供移動；而案發當時原告趴在座位上，殊難想像甲可從原告座位左後方狹窄空間疾行至原告座位正後方、瞬間移動至原告座位右後方，以手向座椅前方之原告進行肢體接觸，且原告座位右方即為辦公室走道，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來，難認甲有阻擋原告出口動線而不讓原告離開之情事；況依原告所述其座位後方空間甚小，尤其是原告座椅向後拉時幾乎無空間，亦難認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繞至原告右後方，觸碰其右側肩膀、胸部或阻擋原告離去之事。再參以原告所提其與甲於案發時錄音內容（復審卷第202頁），該錄音雖無法紀錄甲之完整動作，惟就其二人談話音量顯示，甲音量過小無法錄得其聲音，僅部分語句可辨識，而原告聲音宏亮、音量非低，且原告於案發後向其配偶轉述甲向其表達歉意之語（本院卷第209至210頁），可認甲與原告間談話之音量係足以耳聞的音量，再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隨時都掛在身上等語（復審卷第268頁），衡情倘如原告所述甲係站在原告座位後方之狹窄空間，以肢體接觸原告並以身體貼緊原告背部之狀況，則以原告係將錄音設備掛在身上收錄現場聲音乙節觀之，甲聲音音量絕無可能如此微弱，合理推估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與事實相符，尚無可採。是自難單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甲有性騷擾行為之事實。
　⑵再細繹前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男）：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男）：你這樣子，我會很難過……（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等語，及參酌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之對話內容：因為燈關了，電腦螢幕其實看的到後面，我看到後面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我快嚇死了，發現是甲，從戊○○那邊過來，甲就拿了一袋東西，那時候我趴著，甲就拿了一袋東西跟我說，就要給我就對了，我就說我不要，甲就跟我說，你這樣我會很難過，我說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然後我就出去把門打開，離開我的位子，甲就摸摸鼻子說「好好好你休息」，我怎麼會知道，甲就拿了一袋東西，我有錄到，我是怕甲說要和事佬，然後我不肯接受，甲要找誰誰誰，把我找上去，兩個在那邊對講，我都快被嚇死了，甲就拿一袋帕莎蒂娜的袋子，裡面裝了東西（嘆氣）等情。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提其此事，言談間語氣平和，對話內容仍著重前於112年3月25日發生之職場霸凌案，完全未提及甫發生甲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之事，而觀原告所述其表示「不要」之反應，應可認係堅決推辭、絕不接受甲對於職場霸凌案之道歉及所給予之紙袋（內裝蘋果）。考量本案發生之背景，甲連續2年對原告為考績乙等之評定，甲與原告於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衝突，甲遭原告向上級檢舉職場霸凌，被告啟動職場霸凌案之調查程序，故上級長官即副處長丁○○要求甲妥善處理此事，足認甲案發時係因先前與原告發生之衝突，基於修復二人關係之善意，或希冀原告能撤回職場霸凌案申訴，以贈與禮品（蘋果）之方式表達歉意並與原告達成和解，衡以常理，殊難想像甲開口向原告道歉之同時復另為性騷擾之舉，且甲係向原告為遞送內裝有蘋果的紙袋之行為，其目的與「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與性或性別有關」無涉，尚難認定甲之行為具有性意圖或有性關聯性而構成性騷擾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5.另原告主張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為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行為存在而認定不成立性騷擾，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云云。然性騷擾事件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下所發生時，此類案件之案發經過本有其秘密不公開之特性，通常僅有被害人之指述為認定加害人犯罪事實有無之直接證據，由於是不愉快之經驗，有時被害人會選擇遺忘，藉此讓自己忘記痛苦，因此於事發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憶陳述，難免會發生記憶不復如前清晰之情況，是就案件相關細節事項，先後陳述若有差異或矛盾，衡諸事理，自有可能，應就被害人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並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評價取捨。本件依調查報告之記載（本院卷第54頁）略以：就摸手的部分，原告申訴書完全未提及，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第一次調查訪談及112年6月5日第二次調查訪談時，第一次陳述係稱不知道甲怎麽摸，第二次陳述則為甲抓住我的手要塞東西給我；就有無看見甲塞東西之陳述，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的紙袋；關於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著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最後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因認原告於申訴書及本案訪談時所為之陳述，並非一致等情，核與上開訪談紀錄（復審卷第253、269、336、341頁）相符，是其認定並非悖於事實，應予採憑。上開專案小組對原告調查時所詢問事項，與甲有無性騷擾行為之認定具有高度關聯性，實非枝微末節之事，原告遺忘、錯誤之可能性甚低，且原告針對其陳述不一致部分，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補充說明，自難單憑原告之片面指述，遽為不利甲之認定。況原告指稱甲對其有性騷擾行為，除陳述情節有諸多歧異外，原告於第二次訪談，距離案發時間已2個多月，陳述內容卻較案發時或第一次訪談時更為詳盡，此觀上開訪談紀錄甚明，顯與常情有違。是調查報告認原告指述內容先後不符，其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可信度有疑，尚屬合理，難認無據。
　6.原告另主張甲之行為，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調查報告以「合理被害人」作為認定原告陳述之性騷擾事實是否存在之依據，已有違誤，一般人處於相同條件下，甲於關燈、關門、僅有二人的辦公室環境內，貿然從原告座位背後接近，難認甲之行為無造成敵意環境云云。所謂合理被害人標準，係指自被害人之觀點，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行是否有被騷擾之感受，非謂具有性意味之言行，如對團體中相對多數之人未造成負面觀感，即可無視少數人之主觀感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98號判決參照）。易言之，若依當時情境，客觀上難認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縱使被害人感受為性騷擾，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所定要件不符。有關政風室即原告辦公室關燈及關門之情形，原告112年5月8日訪談時陳稱：午休時間到了，看誰最後進來的會關燈、關門，燈幾乎都是我關，我會比較早休息，大家都在裡面了，我就會把門關好，但325（註：指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霸凌案件）以後我都不會關等語（復審卷第261、263頁），核與專案小組對於同一辦公室人員A、B、C訪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57至58頁），足見該辦公室午休期間關燈及關門乃屬常態，縱使112年3月31日午休時為甲所為，亦無違反常情。另依事件背景及原告與甲之關係，甲於112年3月25日對於原告咆哮，經原告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甲遭其上級長官約談並要求妥善處理此事，甲於遞送紙袋時一開口即向原告表明歉意，原告當場聽到甲向其致歉，立即意識到甲係因職場霸凌案之事向其道歉，並強烈拒絕甲之道歉，此觀上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與其配偶電話錄音譯文內容甚明，復參酌原告提出其於案發現場側錄之錄音檔，甲聲音音量甚小，佐以原告自述其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左後方有電風扇等物品，空間相當狹小，依當時情境，應可推知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接近原告並遞送裝有蘋果之紙袋予原告時，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自一般人的角度為評價，尚難認甲之言詞或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意圖而營造敵意環境使人遭受性騷擾之感受。至於甲選擇午休時間辦公室無第三人時接近原告遞送紙袋，係為避免公開場合道歉之尷尬，甲於此情境下突然接近原告座位，致原告受到驚嚇，甲之行為雖有檢討改進之處，惟此與其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乃屬二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足據為不利於甲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依本件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關係、甲與原告之言詞、動作、認知等事項，尚乏證據證明甲對原告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原處分因此為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結論，尚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27號
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Ａ○○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  律師
            林維哲  律師
被      告  ○○市政府○市局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黃錦先              
            吳敏慧              
            李岱霖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2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被告公務人員，其於民國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主張於112年3月31日中午12時50分許，原告在辦公室內坐在自己座位上，同單位主管（卷內代號112B010S01，下稱甲）突然從原告座位後方出現摸其胸部，原告驚慌起身後，甲以身體緊貼著其背部，原告試圖離開該處，遭甲擋住出口，其感到驚恐與不舒服。被告受理後，依「○○市政府○○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下稱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第8點規定，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並指派其中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於112年7月3日經提交被告性騷擾申訴案件調查評議會議（下稱系爭評議會）審議，認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被告並以112年7月7日○市○○人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遭復審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甲為原告之直屬長官，於112年3月25日原告遭甲無故咆哮，甲因原告檢舉其職場霸凌，○○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下稱副處長）丁○○告知與提醒甲要妥善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或衝突。然於112年3月31日午休期間，在辦公室大門關閉、光線昏暗之環境，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至原告座位後方，伸手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欲叫醒原告，甲之行為並非一般善良風俗應有之舉措。甲發現原告受驚嚇後，未察覺其行狀不妥，仍滯留於原告所在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並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裝有蘋果之麵包店紙袋，並表示「妳拿去…。」，致原告抗拒接受時身體背部與甲身體近距離接觸。於一般正常人之理解下，於個人中午午休時間，非有緊急急迫情事，任何人均不希望被打擾才是，甲竟於明知原告處於休息狀態下，仍貿然自原告座位後方接近原告，且手持紙袋置放於原告桌上，顯見甲有以身體及手部接近原告身體之行為。甲接近原告之行為，目的係放置紙袋至原告桌上，則甲之行為有碰觸原告身體之可能，無法推諉為不知，卻仍靠近原告，顯有碰觸原告身體之未必故意，足認甲有對原告進行與性有關之冒犯行為，甲係利用欲表達道歉之外觀行為，製造對原告之敵意環境。騷擾防治首重受害人自主尊嚴與個人認知感受，甲上揭舉措，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且於甲欲對原告表達歉意之情狀下，甲對於原告身體自主之人格權利之尊重，不應退縮。
  2.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甲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冒犯行為存在，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又性騷擾之認定，應由被害人感受出發，以「被害人通常有的感受」或「該被害人獨有的感受」為標準，因此，性騷擾事實有無之判斷，應著重於敵意環境有無之判斷。從任何一般人之角度，適處於午休時間，身處在關燈關門的辦公室內，不會貿然從他人座位背後接近，而甲卻在此等情境中，貿然從原告座位後面接近，堪認甲有造成敵意環境之行為，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又調查報告係以原告「事發後之行為」，作為認定未符合理被害人原則，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於法有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於調查小組2次訪談時，就甲之行為，第一次稱不知道怎麼摸，有摸到原告的手，原告站起來後甲身體貼著原告的身體，第二次稱則為抓住原告的手要塞東西給原告，並增加貼背時後面有硬硬的感覺說明。就有無看見甲拿東西之行為，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店名Pasadena）的紙袋。就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等語。有關摸手部分，乃係原告申訴書所未提及，故原告於申訴書之記載、訪談時第一、二次陳述，前後互有不一致。且原告提供事發後與其配偶之通話內容，顯示原告當下有看到甲有拿一袋東西給原告，也有聽到甲說話，向配偶表示是因為有人突然自其背後出現被驚嚇到，言談期間語氣冷靜平和，完全未提到甲之性騷擾行為，是自原告上開陳述，足認甲稱當時係想送東西給原告，對甲之前行為向原告道歉等情相符。倘原告所稱被性騷擾當下情緒有如此大的波動，為何在隨後的對話中，卻無絲毫被提及，難認符合合理被害人原則。
　2.檢視原告當時側錄到雙方對話內容，甲最初說「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等語觀之，甲主張係為致歉前往原告座位非屬虛偽，倘此為真，甲是否會在道歉之際，另為性騷擾行為，在無積極事證為佐之狀況下，恐難想像。且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掛於胸前，依該錄音音量判斷之，原告聲音清楚宏亮，甲聲音微弱，似有相當距離，倘甲有自原告後背貼身狀況，甲之音量不至於如此，基於明確合理法則，難認原告所述為真。另經原告表示其遭甲咆哮後，害怕感一直存在，擔心甲何時會再度對其辱罵，而政風處於案發後下午2時，要求原告回想於112年3月25日遭甲辱罵之內容並以書面呈現時，令原告痛苦去電告知配偶，嗣後害怕之感受持續不斷放大、發酵，導致持續哭泣的情緒反應，始符合原告情緒狀況之脈絡，既無法排除原告情緒波動與職場霸凌無關，原告所提出事後哭泣之錄音即不能逕認為係原告遭受性騷擾後之情緒反應。又甲陳述於112年3月28日副處長丁○○就同年月25日遭申訴職場霸凌事件進行訪談，提醒甲要控制情緒並向原告道歉，甲於112年3月31日中午在其他同仁建議下買水果向原告致歉，依錄音紀錄內容，原告當時所稱「不要、不要這樣」之語，應可認係推辭不接受甲道歉，尚難據以認定甲之行為該當性騷擾行為。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處分認定性騷擾不成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之事實，有原告人事資料（復審卷第126至132頁）、原告申訴書（處分卷第51頁）、調查報告（本院卷第29至62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65至78頁）等附卷可稽，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法令：
　1.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別工作平等法（112年8月16日修正並公布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
　⑴第2條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⑵第12條：「（第1項）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2項）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⑶第13條第1、3項：「（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1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行為時（109年4月6日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下稱性騷擾申訴準則，依性工法第13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7條第1、2項：「（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⑵第9條：「申訴處理委員會召開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⑶第10條：「（第1項）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第2項）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雇主。」
　3.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
  ⑴第2點：「本要點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局員工之性騷擾事件。」
　⑵第5點：「（第1項）本局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組），負貴處理申訴事件。（第2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人事室於簽辦處理申訴事件時，一併提出委員之遴選參考名單……簽請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第3項）調查小組開會時，召集人因故不能參加，由召集人指定人代理之，並應有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⑶第8點：「本局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一）接獲申訴事件，應於14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二）確認受理之申訴事件，召集人應於7日内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三）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他人格法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四）評議時，應事前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必要時並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說明。（五）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評議，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決定成立者，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定不成立者，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六）申訴決定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移請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七）申訴事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3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㈢得心證理由：　
　1.依行為時性工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應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行為時（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可知，適用性工法者，除有上開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姓名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第24條（違反第12條規定之行政處罰）及第25條（乘機性騷擾之刑事責任及其屬告訴乃論之罪）之例外情形，原則上不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查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核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適用無涉，是本件尚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而應適用行為時性工法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2.而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人須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受僱者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始足當之。換言之，若依當時情境，難認行為人所為係屬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行為，即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符。又依上開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認定，除應從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行為等客觀情狀綜合研判之外，尚應考量相對人之主觀認知。而相對人之主觀認知則須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必須符合客觀合理性而非出於個人特殊原因或對行為人之嫌惡感。復依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2點、第5點、第8點等規定，性騷擾事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為被告員工，被害人得向被告提出申訴，被告受理申訴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辦理關於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置委員5至9人，由局長指派委員，並指定1人為召集人，小組成員之女性委員不得少於2分之1，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並由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之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調查報告書，提調查小組評議，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
　3.查被告於112年4月11日接獲所屬公務員即原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後，即組成調查小組，辦理本案性騷擾案件調查、審議事項，調查小組由局長指派委員7人，並指派3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啟動調查程序，於112年5月8日及16日分別訪談原告、甲及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嗣原告於同年月31日提出專案小組○委員迴避申請書，經調查小組同意准予○委員迴避後，另行重組調查小組委員7人，其中女性委員4人，另外聘委員專家學者4人，並指派3名委員（2女1男）組成專案小組重啟調查程序，該小組於同年6月5日再次對原告進行訪談，經原告同意後援用前二次（排除○委員提問部分）之訪談紀錄，專案小組調查結束後作成之調查報告提交調查小組審查，被告於112年7月3日召開系爭評議會，除2名非外聘委員請假外，其餘委員（4女1男）均出席會議，評議後作成甲不成立性騷擾行為之決議，被告依此決議結論作成原處分等情，此有原告迴避申請書（復審卷第249至251頁）、原告112年6月5日訪談紀錄（復審卷第332至397頁）、系爭評議會會議紀錄及簽到簿（本院卷第139、140頁）在卷可稽。足認調查小組之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符合被告性騷擾申訴要點第5點及第8點規定，是被告針對原告性騷擾申訴所進行之調查、審議程序，核無程序瑕疵，亦與行為時性工法所建構之正當行政程序無違。
　4.原告雖主張：案發當日午休時，原告趴在自己座位上，甲從非通道之原告座位左後方繞到原告後方，從原告肩膀往前胸觸摸，伸手欲抓原告手部去拿取甲手上的紙袋，甲以自己身體貼近原告身體，滯留原告之狹窄辦公座位空間不願離去云云。惟審酌此類涉嫌觸摸他人身體之性騷擾事件類型，事實面上常因發生時間短瞬、被害人身體未留下明顯跡證等事件特徵，加上直接證據不足，不易還原事實全貌。判斷被害人指述行為人對其觸摸身體之性騷擾行為是否成立，必須考量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及當事人之關係，依社會常情就整體證據資料為綜合評價，以判斷被害人之指訴及行為人之抗辯有無悖離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尚不得僅依臆測推斷遽予認定。經查：
　⑴原告於112年4月11日性騷擾申訴書（復審卷第234頁）記載：「當時約中午12點50分，燈跟大門都是關的，我坐在位子上，準備趴著休息。他突然從我身後出現，摸了我的胸部，我嚇了一大跳，非常驚恐。後來我站起來，他居然整著身子貼著我的背部，我當時極度害怕，非常不舒服，而且一直拒絕他。我試圖要走出去，他還擋住我的出口。」等情。依辦公室現場照片及原告手繪之位置圖（復審卷第443頁、本院卷第81頁）所示，甲之主任辦公室係位於原告辦公室左側，甲係從原告座位之左方座位（該座位為同事戊○○座位）處靠近原告，而原告座位右方為走道，其座位正後方有一柱子。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253頁）陳稱：我後面有一大片的柱子，座位旁邊是一台電風扇，左邊有一個木柱、木椅子，電風扇其實卡住我左邊的出口，甲突然跑過來，就摸了我，我不知道，甲不知道是怎麼摸的，就這樣摸到我的手，後來甲過來我旁邊，我站起來，甲一直弄東西，我不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麼等語，另於112年6月5日調查訪談時（復審卷第335、344至345頁）陳述：燈關了之下，那個OA，我坐在裡面，甲就從戊○○位置突然過來，然後甲就從我的後面，從我的左肩膀這邊繞到我的右肩膀這邊，從後面繞，然後甲的手從右肩膀摸到我的胸部，我要出去是往右，因為左邊，其實我的椅子已經往後拉了，我一定是往右，我不可能，椅子會堵住等語。足見原告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且左後方物品較多，空間相當狹窄，以致於原告將椅子往後拉，其座位左後方已無空間可供移動；而案發當時原告趴在座位上，殊難想像甲可從原告座位左後方狹窄空間疾行至原告座位正後方、瞬間移動至原告座位右後方，以手向座椅前方之原告進行肢體接觸，且原告座位右方即為辦公室走道，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來，難認甲有阻擋原告出口動線而不讓原告離開之情事；況依原告所述其座位後方空間甚小，尤其是原告座椅向後拉時幾乎無空間，亦難認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繞至原告右後方，觸碰其右側肩膀、胸部或阻擋原告離去之事。再參以原告所提其與甲於案發時錄音內容（復審卷第202頁），該錄音雖無法紀錄甲之完整動作，惟就其二人談話音量顯示，甲音量過小無法錄得其聲音，僅部分語句可辨識，而原告聲音宏亮、音量非低，且原告於案發後向其配偶轉述甲向其表達歉意之語（本院卷第209至210頁），可認甲與原告間談話之音量係足以耳聞的音量，再依原告所述：其將錄音筆隨時都掛在身上等語（復審卷第268頁），衡情倘如原告所述甲係站在原告座位後方之狹窄空間，以肢體接觸原告並以身體貼緊原告背部之狀況，則以原告係將錄音設備掛在身上收錄現場聲音乙節觀之，甲聲音音量絕無可能如此微弱，合理推估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與事實相符，尚無可採。是自難單憑原告單一指述，遽認甲有性騷擾行為之事實。
　⑵再細繹前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男）：主任跟你對不起啦，這個請你……（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男）：你這樣子，我會很難過……（聲音不清楚）。（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這樣子……」等語，及參酌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之對話內容：因為燈關了，電腦螢幕其實看的到後面，我看到後面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我快嚇死了，發現是甲，從戊○○那邊過來，甲就拿了一袋東西，那時候我趴著，甲就拿了一袋東西跟我說，就要給我就對了，我就說我不要，甲就跟我說，你這樣我會很難過，我說我不要，主任你不要這樣子，然後我就出去把門打開，離開我的位子，甲就摸摸鼻子說「好好好你休息」，我怎麼會知道，甲就拿了一袋東西，我有錄到，我是怕甲說要和事佬，然後我不肯接受，甲要找誰誰誰，把我找上去，兩個在那邊對講，我都快被嚇死了，甲就拿一袋帕莎蒂娜的袋子，裡面裝了東西（嘆氣）等情。原告於案發後與其配偶提其此事，言談間語氣平和，對話內容仍著重前於112年3月25日發生之職場霸凌案，完全未提及甫發生甲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之事，而觀原告所述其表示「不要」之反應，應可認係堅決推辭、絕不接受甲對於職場霸凌案之道歉及所給予之紙袋（內裝蘋果）。考量本案發生之背景，甲連續2年對原告為考績乙等之評定，甲與原告於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衝突，甲遭原告向上級檢舉職場霸凌，被告啟動職場霸凌案之調查程序，故上級長官即副處長丁○○要求甲妥善處理此事，足認甲案發時係因先前與原告發生之衝突，基於修復二人關係之善意，或希冀原告能撤回職場霸凌案申訴，以贈與禮品（蘋果）之方式表達歉意並與原告達成和解，衡以常理，殊難想像甲開口向原告道歉之同時復另為性騷擾之舉，且甲係向原告為遞送內裝有蘋果的紙袋之行為，其目的與「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與性或性別有關」無涉，尚難認定甲之行為具有性意圖或有性關聯性而構成性騷擾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5.另原告主張調查報告僅以原告對於遭甲摸手、摸胸、以自己身體緊貼原告背部之具體行為陳述內容不一，即認為無證據足以證明甲之行為存在而認定不成立性騷擾，其認定違反明確合理法則云云。然性騷擾事件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下所發生時，此類案件之案發經過本有其秘密不公開之特性，通常僅有被害人之指述為認定加害人犯罪事實有無之直接證據，由於是不愉快之經驗，有時被害人會選擇遺忘，藉此讓自己忘記痛苦，因此於事發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憶陳述，難免會發生記憶不復如前清晰之情況，是就案件相關細節事項，先後陳述若有差異或矛盾，衡諸事理，自有可能，應就被害人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並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評價取捨。本件依調查報告之記載（本院卷第54頁）略以：就摸手的部分，原告申訴書完全未提及，而原告於112年5月8日第一次調查訪談及112年6月5日第二次調查訪談時，第一次陳述係稱不知道甲怎麽摸，第二次陳述則為甲抓住我的手要塞東西給我；就有無看見甲塞東西之陳述，第一次稱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稱有看到麵包店的紙袋；關於有無聽見甲說話內容，第一次稱戴著耳機完全沒聽到，第二次則稱最後有聽到「你這樣我會很難過」，因認原告於申訴書及本案訪談時所為之陳述，並非一致等情，核與上開訪談紀錄（復審卷第253、269、336、341頁）相符，是其認定並非悖於事實，應予採憑。上開專案小組對原告調查時所詢問事項，與甲有無性騷擾行為之認定具有高度關聯性，實非枝微末節之事，原告遺忘、錯誤之可能性甚低，且原告針對其陳述不一致部分，迄未提出相關證據補充說明，自難單憑原告之片面指述，遽為不利甲之認定。況原告指稱甲對其有性騷擾行為，除陳述情節有諸多歧異外，原告於第二次訪談，距離案發時間已2個多月，陳述內容卻較案發時或第一次訪談時更為詳盡，此觀上開訪談紀錄甚明，顯與常情有違。是調查報告認原告指述內容先後不符，其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可信度有疑，尚屬合理，難認無據。
　6.原告另主張甲之行為，原告確實感受被冒犯及不舒服，調查報告以「合理被害人」作為認定原告陳述之性騷擾事實是否存在之依據，已有違誤，一般人處於相同條件下，甲於關燈、關門、僅有二人的辦公室環境內，貿然從原告座位背後接近，難認甲之行為無造成敵意環境云云。所謂合理被害人標準，係指自被害人之觀點，考量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對行為人言行是否有被騷擾之感受，非謂具有性意味之言行，如對團體中相對多數之人未造成負面觀感，即可無視少數人之主觀感受（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98號判決參照）。易言之，若依當時情境，客觀上難認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縱使被害人感受為性騷擾，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所定要件不符。有關政風室即原告辦公室關燈及關門之情形，原告112年5月8日訪談時陳稱：午休時間到了，看誰最後進來的會關燈、關門，燈幾乎都是我關，我會比較早休息，大家都在裡面了，我就會把門關好，但325（註：指112年3月25日發生職場霸凌案件）以後我都不會關等語（復審卷第261、263頁），核與專案小組對於同一辦公室人員A、B、C訪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57至58頁），足見該辦公室午休期間關燈及關門乃屬常態，縱使112年3月31日午休時為甲所為，亦無違反常情。另依事件背景及原告與甲之關係，甲於112年3月25日對於原告咆哮，經原告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甲遭其上級長官約談並要求妥善處理此事，甲於遞送紙袋時一開口即向原告表明歉意，原告當場聽到甲向其致歉，立即意識到甲係因職場霸凌案之事向其道歉，並強烈拒絕甲之道歉，此觀上揭原告與甲之對話錄音譯文、原告與其配偶電話錄音譯文內容甚明，復參酌原告提出其於案發現場側錄之錄音檔，甲聲音音量甚小，佐以原告自述其座位後方有一大柱子，左後方有電風扇等物品，空間相當狹小，依當時情境，應可推知甲自原告座位左後方接近原告並遞送裝有蘋果之紙袋予原告時，二人間應保有相當距離，自一般人的角度為評價，尚難認甲之言詞或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意圖而營造敵意環境使人遭受性騷擾之感受。至於甲選擇午休時間辦公室無第三人時接近原告遞送紙袋，係為避免公開場合道歉之尷尬，甲於此情境下突然接近原告座位，致原告受到驚嚇，甲之行為雖有檢討改進之處，惟此與其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乃屬二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足據為不利於甲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依本件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關係、甲與原告之言詞、動作、認知等事項，尚乏證據證明甲對原告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原處分因此為甲性騷擾行為不成立之結論，尚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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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鄭　郁　萱


